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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府授教秘字第 1130349706號 

 

申  訴  人：李思霏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及職稱：○○○○○ 

專任教師 

                通訊住址：○○○○○ 

原措施學校：○○○○○ 

代  理  人：林○○ 律師 

                通訊地址：○○○○○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年 4 月 26 日○○字第○○○○○號令，

強迫學生於無關教學的文書簽名背書，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記過 1

次措施、未善盡導師職責申誡 1 次措施、未依進度正常授課、未能

完成學生評語及成績輸入等，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申誡 2 次措

施，提起申訴，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申訴人疑似強迫學生於無關教學的文書簽名背書，致損害教育

人員聲譽、未依期程完成學生輔導紀錄及訪視紀錄等、對於學

生輔導管教未能盡責、未依原措施學校期程指導學生寫作且未

依規定按時批改作文、未依進度正常授課、未能完成學生評語

及成績輸入等，明顯損害學生權益，原措施學校遂召開○○學

年度第 2 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考核會）以申訴人

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

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5 款第 2 目、同條項第 6 款第 4 目及同條

項第 6 款第 7 目及第 9 目規定之事由，決議就申訴人前開違失

行為分別記過 1 次、申誡 1 次及申誡 2 次，並以○○年 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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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字第○○○○○號令（以下簡稱原措施）送達申訴人，

申訴人不服，故提起申訴。 

二、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請假之假單屢次遭到刁難，時任學務主任誣指申訴人

不完成請假流程，且對其大吼大叫，然實情並無學務主任所

指之情事存在，且學生自始皆未因學校之指控而畏懼申訴

人。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強迫學生於無關教學的文書上簽名

背書等情事向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

家防中心）提報申訴人霸凌學生，申訴人已接受訪談，且家

防中心已認定原措施學校提報之霸凌不成立。 

（二） 因申訴人之班級學生多有分心狀況，經專輔教師建議向巡迴

教師提出協助，○○年 11 月申請人請巡迴教師、輔導組組長

及輔導主任一同討論班級學生輔導問題，然渠等回覆請家長

帶學生就醫診斷，輔導室從未主動協助處理學生輔導問題。

另 12月 29日後申訴人因緊急請假，1月初於教師群組告知輔

導室協助家庭訪問，但時任輔導組組長回覆沒有時間協助教

育優先區計畫─目標學生的家庭輔導訪視工作，之後申訴人

即被原措施學校暫時停聘，故原措施學校指控申訴人不履行

導師職責，實則是行政怠惰所致。 

（三） 原措施學校給予申訴人超過合理情況可以負荷的工作量，且

無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評

量辦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原措施學校應進行學習品質管

控，並調整課程及教學政策，但其未依照實際狀況調整寬限

期間，否決申訴人請假期間的課務安排，亦未協助學生完成4

篇作文及學生評語與成績輸入，實係行政怠惰所致。對於申

訴人教學進度部份，申訴人於○○年 12 月 28 日離校前已完

成大部份授課進度，原措施學校除無與申訴人溝通教學進度

及狀況，亦未提供任何確切說明及證據，其所指控之內容與

事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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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撤銷原措施學校○○年 4月 26日○○字第○○○○○號令。 

三、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 

（一）申訴人於教授 5 年級英文課時，在教室黑板書寫與課堂教學

無關之內容，其內容略以「有人說思霏老師在咆哮，嚇到全

校學生，但是那天我沒聽到」，並要求學生抄寫在紙上並簽

名連署。嗣於中午午休時間要求 4 年級學生到 3 年級教室，

拿出一張略以「有家長誣賴思霏老師在學校咆哮……幫老師

作證」等內容，要求學生簽名為其證明，申訴人此舉除與教

學無關，更以強制行為嚴重侵害學生受教權益，讓被要求簽

名之學生身心受到影響，故原措施學校核予記過 1 次並無違

誤。 

（二）申訴人至○○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未曾填寫班上 16 位學生

之輔導紀錄及訪談紀錄，對於個案家庭輔導訪視方案之目標

學生的訪視紀錄亦未提出，原措施學校已多次提醒教師應完

成輔導紀錄，然申訴人仍未填寫任何紀錄，故原措施學校核

予申誡 1次並無違誤。 

（三）原措施學校於○○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已告知教師作業抽

查注意事項，並說明該學期須繳交作文 4 篇。原措施學校另

行斟酌申訴人於○○年 12 月初因身體因素請假數日，故調整

抽查作文篇數於同年 12 月 15 日至少完成 3 篇，後續再補足

尚未完成的第 4 篇作文。然申訴人任教班級合計 16 位學生，

有 2 名學生未繳交作文簿，其餘 14 位學生有 10 位學生僅完

成 2 篇作文，完成規定 3 篇作文的 4 名學生作文簿中，申訴

人卻有 1 篇作文未批改，故教務處將該班全部學生作文簿退

回，並要求在同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複檢，但申訴人直至○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皆尚未完成學生 4 篇作文的指導與批

改，顯然影響學生之學習，故原措施學校核予申誡 2 次並無

違誤。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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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 

（一）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以下簡稱評議準則）

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

議決定。」 

（二） 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5 款第 2 目、第 6 款第 4

目、第 7 目及第 9 目規定：「（第 1 項）教師之平時考核，

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其有合於第 2 項獎懲基準

之情形者，應予以獎勵或懲處。（第 2 項）獎勵分記大功、

記功、嘉獎；懲處分記大過、記過、申誡；其基準規定如

下：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記過：（二）有不當行為，致損

害教育人員聲譽。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誡：（四）對學

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七）教學、輔導管教行為失

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九）其他依法規或學校章則辦理

有關教育工作不力，有具體事實。」第 9 條第 1 項、第 3 項

及第 4 項規定：「（第 1 項）考核會由委員 9 人至 17 人組

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

教師會代表 1 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

並由委員互推 1 人為主席，任期 1 年。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

20 人之學校，得降低委員人數，最低不得少於 5 人，其中當

然委員至多 2 人，除教師會代表外，其餘由校長指定之。

（第 3 項）委員每滿 3 人應有 1 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

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第 4

項）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3 分之 1 以上。但該校任一

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 3 分之 1 者，不在此限。」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考核會會議時，應有全體委員 2 分之 1 以

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平時考核之獎懲令應附記理由及不服者提

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懲

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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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

生之效果。」 

二、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

勝任其傳道、授業及解惑之職務及工作，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

得判斷，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了解始足以為之，因而學校本

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平時考核之判斷，具高度屬

人性，原則上應尊重其判斷。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

考核業務，其考核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

程序規定、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有無

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

錯誤、有無違背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或牴觸上位規範、是否有違

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

予以審查（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415 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 本件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茲說明如下： 

（一） 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之組成、陳述意見程序、會議決議及決定

之送達，均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 原措施學校認定申訴人下列系爭行為須移送考核會為平時考

核，其事實認定及理由略以： 

1.強迫學生於無關教學的文書上簽名背書之行為：申訴人雖陳

稱其係受到時任學務主任在教師群組發布不實訊息，指稱申

訴人對學務主任大吼大叫及要求申訴人與家長當面對質等情

事，故申訴人才在黑板上寫「有人說思霏老師在咆哮，嚇到

全校學生，但是那天我沒聽到」。查由原措施學校所提出之

當日書寫板書字樣之照片及申訴人請學生簽名的連署書可

知，申訴人確有在黑板上寫與教學無關之文字且請學生簽名

背書之行為，且無論申訴人與原措施學校於請假上有何爭

執，基於與學生間有評量成績等優勢地位，皆不得將此衝突

擴及學生，並要求學生予以簽名連署，故考核會依考核辦法

第 6條第 2項第 5款第 2目規定，認申訴人已達有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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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之程度並無違誤，決議給予記過 1 次亦

無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 

2.未填寫學生輔導紀錄、訪談紀錄及個案家庭輔導訪視方案之

目標學生的訪視紀錄之行為：申訴人陳稱其在接任導師後，

即詳細了解學生情況，並親自與家長聯絡，其未能完成填寫

學生輔導紀錄、訪談紀錄及個案家庭輔導訪視方案之目標學

生的訪視紀錄是因申訴人自行請假後，尋求輔導室的協助而

未果，故屬原措施學校之行政怠惰。查原措施學校提出之學

生輔導紀錄、訪談紀錄及個案家庭輔導訪視方案之目標學生

的訪視紀錄內容可知，申訴人須填寫之欄位為空白未填寫，

原措施學校確實也在教師群組中為提醒，申訴人之請假事宜

仍不得影響其身為導師輔導學生之義務，故申訴人至○○學

年度期末相關紀錄仍未填寫，原措施學校將此事由移送考核

會依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4 目規定，認定申訴人

對學生輔導管教未能盡責並無違誤，且決議給予申誡 1 次與

法相合。 

3.未按照進度正常授課、按時批改學生作文及學生評語與成績

輸入行為：申訴人陳稱因原措施學校無依照學生狀況及申訴

人之請假情況調整寬限期限，且未於申訴人休養期間協助學

生完成作文進度，此係行政怠惰所致。查原措施學校○○學

年度第 1學期作業抽查辦法及檢閱紀錄表可知，3至 6年級學

生 1 學期應至少須完成作文書寫 4 篇，且抽查前教師須完成

批改，申訴人之班級確實有多位學生未達作業抽查之檢核標

準，申訴人為該班導師，應對學生之作業盡其督導之責任，

且學生完成之作業亦須予以批改並指正。然申訴人因自○○

年 12 月底提出請假申請，對於其督導學生作業之責任並未因

此消滅，故學生之作業未依時完成批改，且期末也未完成成

績評量及學生評語，原措施學校將其移送考核會，考核會依

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7 目及第 9 目規定，認定申

訴人教學失當，無依學校章則辦理有關教育工作，有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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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並無違誤，且決議給予申誡 2次，洵堪認定。 

（三） 綜上，原措施學校分別給予申訴人記過 1 次、申誡 1 次及申

誡 2 次之措施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本會依法駁回申訴人之

申訴。 

四、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2 3 日 

主席 ○○○ 

 

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

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10003

